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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DB12/T 819－2018《城市建设管理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分为3个部分： 

——第1部分：核心元数据； 

——第2部分：信息资源分类； 

——第3部分：标识符编码规则。 

本部分为DB12/T 819－2018的第3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天津市规划局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天津市规划局、天津市测绘院。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刘俊卫、盛中杰、才睿、韩振镖、胡珂、刘玉财、俞斌、王少一、于海波、吴

永军、马淅濛、储寅东、陈楚、关昆、李晓明、王冬、孟浩东、周奎、周丽珠、方芳、王燕午、苏绣、

李雯、任建建、冯涛、王松、王刚、王喆、周浩、周达、李胜友、马骏、王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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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设管理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                         

第 3 部分：标识符编码规则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天津市城市建设管理政务信息资源标识符的表示形式、结构和维护规则。城市建设管

理政务信息资源标识符是为每一项城市建设管理政务信息资源分配的一个唯一不变的标识符，由前段码

和后段码组成，本部分分别描述了前段码和后段码的结构、编码方案以及维护规则。 

本部分适用于天津市城市建设管理政务信息资源的编目、注册、发布、查询、维护和管理，各类专

业信息系统平台的建设，不同信息系统间城市建设管理政务信息的交换与共享。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260-2007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GB/T 14915-1994  电子数据交换术语 

GB 18030-2005  信息技术 中文编码字符集 

GB/T 21063.5-2007  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 第 5部分：政务信息资源标识符编码方案 

DB12/T 819.2-2018  城市建设管理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 第 2部分：信息资源分类 

3 术语和定义 

GB/T 14915-1994中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标识符的表示形式 

城市建设管理政务信息资源标识符由 6位字母数字前段码和 10 位以上的字母数字后段码两部分组

成，前段和后段之间用“/”隔开。城市建设管理政务信息资源标识符中的字符采用 GB 18030-2005 中

规定的字符。天津市城市建设管理政务信息资源标识符的表示形式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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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城市建设管理政务信息资源标识符的表示形式 

5 标识符的结构 

5.1 前段码 

5.1.1 前段码的结构 

前段码是唯一标识符中的字符“/”之前的部分，表示产生或提供信息资源的机构编码，该机构可

以是拥有并提供政务信息资源的政务部门。 

前段码共 6位，由 GB 18030-2000中规定的 10个阿拉伯数字（0～9）和 24个大写英文字母（除 I

和 O 之外的其他 A～Z的字符）组成。 

前段码的结构如图 2 所示。 

 

图2 前段码的结构图 

5.1.2 前段码的编码规则 

5.1.2.1 前段码的前两位 

第四、五、六位 

1、第四、五、六位，表示省、区县级各政务部门，编码

范围为“001~999” 

2、第四、五、六位为 “000”的，分配给各区县级目录

管理者 

 

第三位 

1、第三位为“0”的，分配给省级目录管理者及政务部门 

2、第三位为“A~Z”的（I 和 O 除外），分配给各区县级

目录管理者及政务部门 

 

前两位 

区别不同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天津市为

“12” 

××      ×       ××× 

 

 

 

××××××    /    ××××××××××…× 

 
后段码 

 

 

分隔符 

 

 

前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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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码的前两位采用 GB/T 2260-2007中规定的天津市行政区划代码的前两位数字码，取值为“12”。 

5.1.2.2 前段码的第三位 

第三位为“0”的，分配给省级目录管理者及各政务部门。 

第三位为“A～ Z”的(I 和 O 除外)，分配给各区县级目录管理者及政务部门。前段码的前三位分

配见附录 A。 

5.1.2.3 前段码的第四、五、六位 

第四、五、六位，表示省、区县级各政务部门，编码范围为“001～999”。按照 GB/T 21063.5-2007，

天津市省级政务部门第四、五、六位编码范围为“200-499”。 

第四、五、六位为“000”的，分配给区县级目录管理者。 

天津市城市建设管理领域省级政务部门前段码分配见附录 B。 

省级、各区县级目录管理者的前段码示例见附录 C。 

5.2 后段码 

5.2.1 后段码的结构 

后段码是唯一标识符中的字符“/”之后的部分，用来对政务部门所管理或拥有的信息资源进行唯

一标识。 

后段码采用 10位以上的不定长度，由 GB 18030-2000中规定的 10个阿拉伯数字（0～9）和 26个

大写英文字符组成，从第 10 位开始为信息资源的顺序码，不定长度，原则上以 1 为起始、连续的阿拉

伯数字表示。 

后段码的结构如图 3所示。 

 

图3 后段码结构图 

5.2.2 后段码的编码规则 

5.2.2.1 后段码的第一位  

×   ×   ×××   ××××   ×...× 第十位至结尾 

信息资源的顺序码，不定长度，原则上以 1 为起

始、连续的阿拉伯数字表示 

 

第六、七、八、九位 

信息资源所属小类，编码范围为 0001~9999 

 

第三、四、五位 

信息资源所属大类，编码范围为 001~999 

 

第二位 

空间形态类别，编码范围为 T 或 L 

 

第一位 

信息资源形态类别，编码范围为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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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为信息资源的形态类别编码，编码范围为“A～C”，表示信息资源所属的形态类别，按照

DB12/T XXXX.2－2018进行取值。 

5.2.2.2 后段码的第二位  

第二位为空间形态类别编码，编码范围为“L”或“T”。如果为空间类型的数据，取值为“L”，如

果为非空间类型的数据，取值为“T”。 

5.2.2.3 后段码的第三、四、五位 

第三、四、五位为信息资源所属大类编码，编码范围为“001～999”，按照DB12/T 819.2－2018

进行取值。 

5.2.2.4 后段码的第六、七、八、九位 

第六、七、八、九位为信息资源所属小类编码，编码范围为“0001～9999”，按照按照DB12/T 819.2

－2018进行取值。 

5.2.2.5 后段码的第十位至结尾 

第十位至结尾，不定长度，表示信息资源的顺序码，原则上以1为起始、连续的阿拉伯数字表示，

由各政务部门自行定义。 

6 标识符的维护规则 

6.1 前段码的维护规则 

前段码的维护规则如下： 

a) 信息资源标识符的前段码应由天津市目录管理者统一管理和分配。 

b) 前段码可以分配给各级目录管理者，也可以分配给拥有政务信息资源并向目录管理者提交（或

注册）资源的各级政务部门。 

c) 天津市目录管理者应确保前段码的唯一性，不能将同一个前段码分配给多个政务部门。 

d) 各级目录管理者和各级政务部门应在筹建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之初申请前段码，以便在开展

目录体系建设时实现对政务信息资源的唯一标识。 

e) 前段码分配给某一政务部门后，当该政务部门被撤销或合并时，该政务部门对应的前段码同时

废止。 

6.2 后段码的维护规则 

后段码的维护规则如下： 

a) 后段码由政务部门自行管理和分配，应保证在本部门范围内的唯一性。 

b) 当政务部门根据实际需要制定后段码的编码方案时，应同时向本级目录管理者备案。 

c) 后段码分配给某一信息资源后，当该信息资源被撤销或合并时，该信息资源对应的后段码同时

被废止。 

d) 后段码宜采用顺序码。 

e) 编制后段码时应考虑代码的稳定性和简洁性。 

f) 信息资源随政务部门职能调整归属到新的政务部门时，原后段码同时废止，在新部门作为新增

政务信息资源进行重新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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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区县级目录管理者及政务部门前段码的前三位分配表 

区县级目录管理者及政务部门前段码的前三位分配见表A.1。 

表A.1 区县级目录管理者及政务部门前段码的前三位分配表 

名称 前段码前三位 

滨海新区 12A 

和平区 12B 

河北区 12C 

河东区 12D 

河西区 12E 

南开区 12F 

红桥区 12G 

东丽区 12H 

西青区 12J 

津南区 12K 

北辰区 12L 

武清区 12M 

宝坻区 12N 

静海区 12P 

宁河区 12Q 

蓟州区 12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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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天津市城市建设管理领域省级政务部门前段码分配 

天津市城市建设管理领域省级政务部门前段码分配见表B.1。 

表B.1 天津市城市建设管理领域省级政务部门前段码分配表 

名称 前段码 

天津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120211 

天津市规划局 120212 

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120213 

天津市水务局 120214 

天津市环境保护局 120215 

天津市人民政府人民防空办公室 120216 

天津市海洋局 120217 

天津市市容和园林管理委员会 120218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120219 

天津市民政局 120220 

天津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 120221 

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 120222 

天津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120223 

天津市邮政管理局 120224 

天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12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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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目录管理者前段码分配 

省级目录管理者的前段码为120000。 

各区县级目录管理者的前段码为12A000、12B000到12R00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